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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本次 ITIC理赔回顾特刊。本刊为第50期，回顾首期发行于1993年——在这一年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就任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FW de Klerk）荣获诺贝尔和平

奖，最重要的是，哈里•凯恩（Harry Kane）出生了。本期定制封面涵盖了以往多期的图片。 

 

自1993年以来，业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索赔变得越来越复杂，欺诈行为越来越狡猾，同时科技也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人为错误仍然是ITIC所处理的大多数理赔案件的核心。ITIC早在1993年就帮助会员处理过的

一些错误至今仍在发生。 

 

本期《理赔回顾》中有一起来自首刊的理赔案件——看看您是否能找出是哪一起。这么多年以来，ITIC持续为会员提

供支持，无论是赔付会员因错误或疏忽所引起的索赔，还是在会员遭受错误指控时为会员提供法律抗辩支持。 

 

事实上，自1992年以来，ITIC支付的理赔款已超5亿美元，追回的垫付款和佣金已超2.4亿美元。 

 

借此机会，我个人想对过去和现在为《理赔回顾》做出贡献的所有人表示感谢，这着实是团队努力的成果。同时，我

也想对各位忠实而热情的读者说声谢谢，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请不要忘记继续向我们的“读者提问”板块发送您的提问。您可发送电子邮件至askeditorCR@thomasmiller.com与

我联系。 

 

希望本期特刊能继续给您带来趣味并提供资讯。 

让我们向着下一个五十年进发！ 

编者按 

 

 

 

 

 

 

 

 

 

 

 

 

 

 

抗辩受限 
 

 

某船舶代理人收到租家咨询，询问卸货港是否存在任何可能会

给船舶带来麻烦的限制。代理人致电码头询问，码头口头告知

并无任何限制，于是代理人将这一信息反馈给了船东和租家。 

 

两周后，船舶靠泊卸货港，但却因空高限制而无法卸下全部货

物。随着货物被卸下，船体在水中逐渐上浮，几乎快要碰到港

口起重机，因此船舶不得不移泊至另一港口完成卸货。 

 

租家随后向代理人索赔船舶因不得不将部分货物卸于其他港口

所产生的约4.5万美元的额外费用。 

 

虽然代理人向船舶经营人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但他们只是传递 

 

码头提供给他们的错误信息。抗辩的要点在于，由于代理人只

是传递了码头向他们提供的信息，因此他们并不存在疏忽。然

而，由于缺乏书面证据，代理人很难证明这一点。 

 

代理人与租家进行谈判，租家同意以3.4万欧元和解。鉴于该

索赔不可能直接抗辩，而和解又可以避免产生诉讼费用，ITIC

对该和解金额进行了赔付。 

 

此案很好地体现了为什么所有的电话沟通均应用电子邮件跟进

——或至少留下通话记录，因为即时证据在出现争议时总是十

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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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要求检验的后果 

某船舶管理人接手管理一艘散货船。该船系船东6个月

前在“未见实物”的基础上购买的。在该管理人接手

之前，船舶一直由另一家第三方管理人管理。在将船

舶加入其船队时，管理人并未对船舶进行管理前检验。 

 

此后不久，船舶被港监扣留，直到部分问题得到修正

后才被释放。此等修正作业耗费40万美元。 

 

随后，该船被允许以单航次的方式驶往修船厂，为重

新入级，又花费了300万美元。船东主张所有此等作业

都是由于管理人对船舶管理不当所引起的。 

 

指定的专家表示，很明显早在将这艘船舶交由管理人

管理之前，该船的船况就已经恶化很长一段时间了，

同时他们认定由于所开展的修理作业是船级社、船旗

国和港监所要求的，相关修理费用本就无法避免。因

此，要求管理人承担修理费用的主张被驳回。 

 

然而，由于遭受了扣留以及后续进行了修理作业，船

舶停租了78天。为此，船东向管理人提出了200万美元

的索赔，声称如果管理人对船舶维护保养管理得当， 
 
 
 

 

糖果不能冷冻 

某代理人将从印度运往安哥拉的一批糖果的冷藏温度

设置为-18度，而非+18度。这批价值2万美元的货物

全损。索赔金额还包括1万美元的额外货物处理费和法

律费用。 

 

 

 

停租期本可以尽量缩短。 

 

ITIC再次咨询专家。专家认为，如果船舶管理人在船舶

刚交由他们管理时就对船舶进行全面检验，他们就会

发现船舶状况不良，也就可以适当规划相关作业，达

到效率最大化。专家还认为，如果管理人规划得当，

船东主张的78天停租期本可以减少35天，相应地，索

赔总额就会从200万美元降至100万美元左右。BIMCO 

Shipman船舶管理合同项下的最高赔偿责任限额为120

万美元。 

 

管理人提出了75万美元的和解方案，船东接受了。此

案体现了会员在接手管理船舶时对船舶进行详尽检验

的重要性。 

 

谨慎的船舶管理人应确保在开始提供船舶管理服务之

时（或尽可能接近该节点）对船舶开展全面检验。

ITIC处理过多起这样的索赔案件——管理人难以证明

船舶在其开始进行管理之时已然处于不良状况。在缺

乏当时的检验结果的情况下，管理人很难证明船舶状

况已经不良。此外，如果检验发现船舶状况极差，管

理人可以借此机会拒绝接受管理委托。 

 

 

 

 

 

经审查，显然代理人错误地在承运人系统中输入了“-

”。因此他们应当负责，这一点是无可抗辩的。承运

人以3万美元与托运人达成了和解后转而向代理人进

行追偿。ITIC在扣除免赔额后向船舶代理人作出了全

额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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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遣费索赔速战速决 
 

 

某船舶经纪人经常在特定贸易中接受同一承租人的委托。

在这类交易中，经纪人习惯上加入“速遣费为滞期费的一半

（half despatch）”的约定。该约定是指如果承租人比规定

的时间更快地完成船舶作业，则可以向船东收取一定的费

用。速遣费实际上与支付滞期费相反，其费率通常是滞期

费的一半，故称 “half despatch”。 

 

然而，在签订此一租约过程中，船东特别要求免付速遣费，

即他们不用支付任何费用。 

 

租约摘要中包含“half despatch”的表述，船东告知经纪人

这是不正确的，并且他们的要求是免付速遣费。 

经办经纪人当时是替另一名经纪人代班，他同意剔除“half 

despatch”的条款，但却没有通知租家，亦没有相应修改租约

摘要。因此，情况变成：租家认为他们同意的是 “half 

despatch”，而船东认为他们同意的是“免付速遣费（free 

despatch）”。 

 

毫不意外，航次结束时，租家认为船东应向他们支付速遣费，

而船东拒绝支付。租家要求经纪人补偿他们应得的金额。 

 

由于差额相对较小，而且经纪人明显存在错误（尽管有一定

空间可以抗辩该错误并未造成任何损失），为谨慎起见，经

纪人以4.5万美元和解，以避免法律费用和诉讼风险。ITIC对

此作出了赔付。 

 
 

裂缝引起的索赔 

某造船工程师受客户委托，为客户设计一艘24米双体船，为

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服务。在船舶建成后的试航期间，

以及船舶交付给客户后，船舵均出现了明显巨大振动。这给船

体造成了巨大压力，最终导致船体结构出现裂缝。 

 

造船工程师与船东和造船厂合作，试图找出解决方案，并对船

舶进行了各种改装。然而，这些改动对船舵振动并没有起到明

显减弱作用。 

 

船舶运营因此受到短期限制。进一步调查发现船舵振动是因原

始螺旋桨出现气蚀导致的。气蚀是指附近叶片（即螺旋桨）形

成气泡，导致船舵和/或叶片表面出现凹坑。 

 

造船工程师建议更换螺旋桨，认为这可以减轻振动。于是，螺

旋桨更换了，费用由设计公司承担（也由ITIC承保）。然而，

虽然振动因此有所减轻，但船舶仍然无法达到设计协议中规定

的速度和性能指标。 

 

为此ITIC聘请了专家对振动和性能问题是否可归咎于造船工程

师的错误提供意见。专家得出结论：造船工程师设计的螺旋桨 

尖端与船舶之间缺乏间隙可能是振动的主要原因。 

 

专家建议安装新舵以及直径更小的螺旋桨。然而，由于船舵支

撑结构并未按照造船工程师的设计建造，因此同样需要修正，

而只有完成这项修正作业，才能更换新舵。 

 

此时，在进一步修正作业开展前，船东指示律师向造船工程师

和造船厂提出索赔，要求他们赔偿一系列损失，包括修正和修

理费用、收入损失、船舶价值损失和其他相关费用。 

 

由于索赔人试图取得专家证据以支持他们的索赔，索赔进展缓

慢，持续了好几年。最终，他们提出了500万美元的索赔，外

加法律费用和利息。 

 

虽经过多次调解试图促成各方和解，但最终失败。然而，由于

造船工程师本身没钱解决索赔，且保单下的保险限额与索赔金

额相差甚远，因此索赔人最终同意按40万美元和解，该和解

金额不足实际索赔金额的10%。ITIC向造船工程师赔付了该金

额。 





 

 

Mikaela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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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C欧洲的高级理赔主任Mikaela Koni坐下来接受

《理赔回顾》主编的访谈，这是我们为了解ITIC和ITIC 

欧洲理赔工作人员所开展的定期访谈系列的一部分。

Mikaela是ITIC欧洲的第一位全职员工，常驻利马索办

事处。在本次访谈中，她简单分享了理赔工作中她最

喜欢的部分，我们也了解到为什么她喜欢在业余时间

画画。 

 

您担任什么职位？ 

我是一名高级理赔主任，目前负责ITIC欧洲分公司的欧

洲理赔业务。 

 

您之前在哪里工作？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职业经历。 

在加入ITIC之前，我在一家租船公司担任内部法律顾问。

该公司专门从事亚洲与非洲大陆之间散装和袋装干货

运输。我的职责包括处理各种抗辩险（FDD）索赔、

燃油纠纷以及起草租船合同。在此之前，我作为事务

律师在两家私人执业律师事务所执业，主要处理公司

和商事事务、替代性争议解决及法院诉讼。 

 

您对新职位最期待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新团队是为满足欧洲会员的需求而设立的，

我很高兴能够成为其中一员。我期待能够处理更多新

鲜有趣的理赔案！有人说过，“在ITIC没有一天是无聊

的”，这句话的确是再正确不过了，因为我们收到的

每个索赔都是独特的，具有挑战性且总是令人兴奋。  

 

您在理赔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尽管我具有海事和法律背景，因此对在航运界活动的

不同参与者都有很深的了解，但目前最有挑战性的地

方在于理解索赔背后的故事，因为重要因素往往隐藏

在细节之中，而那些细节却不总是能够轻易得到。 

 

在您经手的理赔案中，哪个案子是最令您印象深刻的

呢？ 

迄今为止，我处理过的让我印象最深的理赔案是一个

债务追收案。尽管债务追收往往不像赔偿案那样引人

入胜和有趣，但这个索赔案不仅在当时哪怕放现在也

很有意思。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的会员作为代理人接

受租家委托，为租家提供多次靠港和船舶服务，但却

没有收到租家付款。尽管在追讨这笔具体债务的过程

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但我们还是取得了法院对债务人

作出的多项不利判决，并通过行使船舶优先权扣押其

中一艘船舶得以收回了大笔债务。  

 

您最喜欢理赔工作的哪个部分？ 

我很喜欢理赔工作中的法律部分，比如法律研究和合

同审查。 

 
您最不喜欢理赔工作的哪个部分？ 

我非常不喜欢在处理索赔时，我们已经为会员穷尽一

切可用的救济措施，但却没办法进一步帮助他们。这

种情况很少见，但会让你感觉像是放走了坏人一样。 

 
您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约翰•奥古斯塔斯•谢德写于1928年的一句话：“船待在

港湾里固然安全，但这并不是造船的初衷。” 

 

您有什么爱好，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什么？ 

我喜欢玩划艇、桨板冲浪、跟我的狗一起远足以及阅

读，但是我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其实是绘画。我每周尽

量投入至少两小时在画画上，因为这有助于放松身心。 

 

您最喜欢什么食物？ 

尽管这听起来很主流，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一半猪肉一

半牛肉碎的意大利肉酱面。 

 

您最喜欢哪部电影？ 

如果您指的是成人电影的话，那么《时光尽头的恋人》

是我愿意反复观看的一部电影。如果是动画片，那就

是《神偷奶爸》、《小黄人大眼萌》、《愤怒的小

鸟》，这些电影总是能让我开怀大笑。 

 
您最近看了什么书或者下载了什么音乐？ 

V. E. 施瓦布写的《艾迪·拉鲁的隐形生活》。这本书讲

述了一个女人为了使自己永远年轻自由而与魔鬼做了

一个交易，但问题是无论她遇到多少人，却没人记得

她。尽管这只是一部小说，但是它却能促使你去思考

并正确看待事物。 

 

您有什么特别讨厌的小事吗？ 

挺多的，但最讨厌那些张着嘴巴嚼东西的人、弄爆气

球的人和在公共场合外放声音看Reels（Instagram中

的视频小程序）或影像的人。 

 

如果不在ITIC工作，您可能会在做什么？ 

我可能会成为一名花匠或画家！我喜欢明亮鲜艳的色

彩，喜欢创作能给他人带来快乐的东西。 

人物访谈：Mikaela K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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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温度—— 

梅洛可以低到多少度？ 
 

 

从法国向美国进口葡萄酒的进口商，此前曾在冬季通过纽约

进口货物时遇过这样的问题：葡萄酒可能会受到零度以下的

温度影响，导致其结冰，从而失去品质。 

 

针对这一问题，进口商指示代理人，要求代理人指示码头经

营人在集装箱运抵后立即开箱，并在箱内放置便携式加热

器，以使箱内温度保持在冰点以上。 

不幸的是，代理人未能就装有葡萄酒的九个集装箱货物发出这

一必要指示。虽然其中八个集装箱货物并未受损，但承运人因

剩余集装箱内货物冻损收到了12万美元的索赔。 

 

承运人向代理人追偿。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最终以32,650

美元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和解。 

 

 

 

索赔时效已过 

 

在两个航次结束后，船东在合同规定时效内向经纪人发送了两

封索赔函（分别关于供暖费和滞期费），同时指示经纪人将这

两封索赔函转发给租家。然而，经纪人并未注意到这两封索赔

函，因此没有将它们发给租家。 

 

大约8个月后，当船东询问这两项索赔的最新进展时，经纪人

才发现他们遗漏了电子邮件，没有将索赔函转发给租家。经纪

人立即将索赔函转发出去，但租家拒绝支付这两项索赔，因为

根据租船合同条款规定，该等索赔已过时效。 

 

经纪人努力与船东和租家协商，争取减少索赔金额，但最终失

败，随后便将此事上报给ITIC。经纪人并无任何抗辩空间，这

意味着船东可以向经纪人提出有效索赔。因此，经纪人以20.4

万美元的总额达成和解，ITIC对此进行了赔付。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安装一个工作日志系统和/或确保

缺勤同事的工作有人接管，有助于避免在经办人员不在时遗漏

电子邮件。有的公司会设置一个通用的“理赔”收件箱供多人

查看，以防遗漏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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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请继续发送您的问题——我们很乐意答复！ 

请把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们：askeditorCR@thomasmiller.com 

 

 

 

 

大副收据（MR）与提单（BL）有什么区别？ 

 

我们一些做船舶代理的会员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从

本质上来讲，这是两种不同的文件，具有不同的功能。

大副收据是船舶确认收到货物的收据，通常包含货物

类型、托运人姓名/名称、收货/装船日期、装货港和

卸货港等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货物的描述，并批

注货物或包装上的任何标记或受损情况。若无批注，

则通常被称为“清洁”收据；若有批注或意见，则称

为“附条件”收据。大多数托运人都想要一份清洁收

据。大副收据通常由船长或大副签发。 

 

提单具有多重功能。提单本身是货物收据（凭大副收

据换发），通常也是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运输合同的

证明。此外，提单还是物权凭证（即提单表明货物的

所有权或所有人权益——如果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售，

这一点很有必要）。提单上的信息通常来自于大副收

据。这两份文件内容必须一致。如果不一致，承运人

可能会遇到问题，而船舶代理人转而也会遇到问题。 

 

如 果 您 想 要 了 解 更 多 ， 可 点 击 此 处 链 接 ：

https://www.itic-insure.com/knowledge/e-

learning/bills-of-lading/ 观看ITIC关于提单的线上学习

研讨会视频。 

何为违反授权保证？ 

 

ITIC承保违反授权保证的责任，但何为违反授权保证呢？  

 

代理人（通常是经纪人）面对外界时，他们往往代表

的是他们的委托人。换言之，他们向第三方保证他们

拥有他们声称代表的委托人的授权。如果事实证明他

们实际上并未取得委托人的授权，这就违反了上述保

证，而如果第三方因依赖该授权而遭受了损失，则经

纪人将对此承担责任。 

 

违反授权保证存在几种不同类型，但无论经纪人是无

辜的（即委托人对他们撒谎了或上一层经纪人声称他

们取得了授权，但实际上并没有）还是故意的，归根

结底这都不重要。无可避免地，经纪人应对依赖授权

保证的无辜第三方承担责任。 

 
 
 

庆祝《理赔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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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系由国际运输中介人协会有限公司出具（注册于英格兰，注册号2725312，简称“ITIC”）。ITIC在澳大利亚的所有业务均由TT Club Mutual Insuranc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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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任何产品、服务或保险的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Charlotte Kirk： 

国际运输中介人协会有限公司，地址：90 Fenchurch Street, London EC3M 4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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